《湛江市促进先进制造业招商引资企业

人才奖实施细则》的解读

湛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投促局、市税务局起草了湛江市促进先进制造业招商引资企业人才奖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解读如下：

 一、背景和依据

2023年5月31日，市政府出台了《湛江市促进先进制造业招商引资的若干措施（试行）》（湛府办函〔2023〕43号，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其中“第五条 企业人才奖励”明确“对新引进实际固定资产投资达1亿元（含）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给予企业骨干人才奖励。奖励金额根据企业骨干人才对本市经济发展贡献确定。”要求“各条款所涉及的奖励资金申领兑现及具体操作按有关规定实施或由实施单位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执行。”

二、目标和任务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以实体经济为本、坚持制造业当家”的工作部署，加大我市先进制造业招商引资力度，同时便于《若干措施》实施，企业人才奖相关条款具体内容及操作规范，我局会同市财政、投资促进、工信、税务部门拟订了《实施细则》。   

三、主要内容
文件共四章十四条，其中第一章为总则，明确文件制定依据、适用企业范围；第二章为奖励条件及标准，细化由市工信部门根据《若干措施》核定奖励企业，奖励对象为符合相关条件企业中上一年度在湛江工资薪金收入40万元（含）以上并在湛江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在职高层管理人员和骨干力量；细化奖励标准及资金分担为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人才，参照其上一年度对湛江本市经济发展贡献给予奖励；奖励金由市财政和企业所在地财政参照财政体制分享比例计算分担比例，企业所在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奖励金额，提高的奖励金额由当地财政承担。第三章为申报程序及要求，明确申报程序为项目提起、项目申报、审核发放三个程序。第四章为附则主要明确相关各方责任以及文件印发、解释相关事项。

四、法律政策依据

1.《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湛江市促进先进制造业招商引资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湛府办函〔2023〕43号）

2.参考《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集聚人才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实施细则》（穗南开人发规字〔202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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